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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06月 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南路 1777 号公司 311

多功能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6,658,6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78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魏礼亚董事长主持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5 人，出席 14人，董事陈志明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9 人，出席 6 人，监事吴大刚因公务原因未出席、监事邱萍因

公务原因未出席、监事吴菊英因公务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2、 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3、 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4、 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 年度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76,247 99.9690 32,610 0.0122 49,800 0.0188 

 

5、 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6、 议案名称：2019 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64,031 99.9168 32,610 0.0328 49,800 0.0504 

 

7、 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064,031 99.9168 32,610 0.0328 49,800 0.0504 

 



8、 议案名称：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9、 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及董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0、 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及监事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1、 议案名称：2019 年度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履职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2、 议案名称：2019 年度“三农”金融服务开展情况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46,910 0.0175 49,800 0.0188 

 

1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6,561,947 99.9637 32,610 0.0122 64,100 0.0241 

 

14、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5,231,147 99.4646 1,377,710 0.5166 49,800 0.018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23,533,1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41,796,4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01,232,394 99.9045 46,910 0.0462 49,800 0.0493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6,100 36.7122 46,910 30.6982 49,800 32.5896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01,176,29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137,447,485 99.9296 46,910 0.0341 49,800 0.0363 

6 
2019 年度关联交易

专项报告 
95,665,348 99.9139 32,610 0.0340 49,800 0.0521 

7 

关 于 部 分 关 联 方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95,665,348 99.9139 32,610 0.0340 49,800 0.0521 

13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37,447,485 99.9296 32,610 0.0237 64,100 0.0467 

14 

关于制定《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136,116,685 98.9621 1,377,710 1.0016 49,800 0.036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特别决议议案为《关于制定<2020-2022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上述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2019年度关联交易专项报告》及《关于部分关联方 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涉及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关联方股东分别

为：江苏新恒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吴江市盛泽化纺绸厂有限公司、唐林才、马

耀明、丁国英、庄颖杰、徐雪良，上述股东持股总数共计 167,512,216 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震宇震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秦华、宋一芸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6 月 13日  


